不受理通知函

檔    號：
保存年限：
（學校全銜）函

受文者：○○○君（檢舉人）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○○○年○月○日
發文字號：○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號
速別：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陳情書
主旨：臺端提出之疑似校園事件檢舉案（校安通報序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），本校依法不予受理，請查照。。
說明：
一、依據臺端於○○○年○月○日提出之疑似校園事件檢舉書辦理。
二、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（以下簡稱解聘辦法）第九條規定，學校應於接獲檢舉之日起二十日內，以書面通知檢舉人是否受理；不受理者，應於書面通知內敘明理由。檢舉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學校應不予受理：
(一)非屬解聘辦法第二條第四款或第五款規定之事項(未達教師法應予解聘、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程度)，且未涉及考核辦法懲處情形。
(二)無具體之內容。
(三)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。
(四)同一事件已不受理或已作成終局實體處理。
(五)檢舉事件已撤回檢舉。
三、經本校召開會議決議，本案因「請填寫上面何種不受理情形，例如：無具體之內容」，故不予受理。台端對於本校不受理決定如有不服，得依解聘辦法第十條規定，於收受不受理決定之次日起三十日內，得填具陳情書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(縣市教育局處)陳情；未收受通知者，自知悉時起算。同一案件之陳情，以一次為限。
四、檢附陳情書格式1份。

正本：○○○（檢舉人）（○○縣/市○區○里/村○路○段／巷○弄○號○樓）
副本：

